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考試申請書 

______學年度第______學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____年____月____

日 
學號 姓名 學院、所別 聯絡電話 

  
學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暫定中、英文論文題目 

指導

教授

簽章 

 中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英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系所 

審核 
(請勾選) 

□ 該 生 已 修 畢 本 所 規 定 之 應 修 課 程 與 學 分 。 

□ 該生計算至本學期止，可修畢本所規定之課程與學分。 
(2選1) 

系所承辦人

及校內分機 

校內分機： 

系所主管 

 

教務組：                教務組組長：                進修部部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備註： 
1.學位考試申請：第一學期自完成註冊手續起至11月30日前提出申請，第二學期自完成註冊手續起至5月

31日前提出申請。 
2.申請時應同時繳交論文初稿、論文摘要、歷年成績表及學位考試委員名單供研究所審核。論文初稿、學

位考試委員名單由各所收存，摘要、歷年成績表及本申請書請各所統一彙整交進修部教務組登錄。 
3.學位考試成績：第一學期於1月31日前，第二學期於7月31日前繳交。 
4.未能於當學期舉行學位考試者，第一學期於1月31日前，第二學期於7月31日前辦理撤銷，否則以一次不

及格論。 
5.具修習教育學程資格者請勾選以下一項： (非教育學程學生此欄免填) 
  □已修畢教育學程必、選修課程，通過學位考試後即可於本學期畢業。 

 □本學期可修畢教育學程必、選修課程，並通過學位考試後，可於本學期畢業。 

 □本學期無法修畢教育學程，將向師培中心提出申請放棄或保留修習教育學程資格。 

 □本學期無法修畢教育學程，但可先舉行學位考試，俟教育學程修畢之學期再行畢業。 

進修部 


